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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黄圃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4·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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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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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总工会，以及黄圃镇等有关单位组成的中山黄圃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4·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黄圃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4·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099629341][bookmark: _Toc1022735173][bookmark: _Toc2051096137][bookmark: _Toc19079][bookmark: _Toc27356][bookmark: _Toc1913956658]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2][bookmark: _Toc1855728383][bookmark: _Toc84835869][bookmark: _Toc914310691][bookmark: _Toc928527146][bookmark: _Toc26753][bookmark: _Toc679871132]（一）相关单位、个人情况
[bookmark: _Toc246940084][bookmark: _Toc178][bookmark: _Toc662306678][bookmark: _Toc1262184381]1.建设单位：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64807842，法定代表人： 石某某，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住所： 中山市黄圃镇新丰工业区新柳西路（现代山禾斜对面）。
2.施工单位：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9MA44Y8AM9M，法定代表人： 姜某某，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中溪村十五组，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41239802，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法定代表人：姜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河南省伊川县鸣皋镇***********。
3.监理单位：广东万兴恒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571YDJ9L，法定代表人： 朱某某，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企业住所： 中山市西区翠虹路5号水悦熙园2层25卡，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白蚁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事故死亡人员
杜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重庆市开县中和镇**********，系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砼工班工人。
[bookmark: _Toc53573757]（二）涉事工程合同签订情况
[bookmark: _Toc1723456582][bookmark: _Toc659732475][bookmark: _Toc20770][bookmark: _Toc2143214498]2024年6月1日，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与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为厂房新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47043.26平方米，合同总价款6977.1795万元。
[bookmark: _Toc894095196]二、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4419][bookmark: _Toc1704979612][bookmark: _Toc1890657093][bookmark: _Toc785559284][bookmark: _Toc28583]2025年4月23日上午，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10楼天面准备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所用的布料机出现堵塞，砼工班的工人拆下布料机和送料管之间的连接，通过敲打布料机的管道、疏通管道等措施，都未解决布料机堵塞问题。砼工班工人看无法解决布料机堵塞，准备更换布料机，通过吊机将堵塞的布料机吊走，在拆卸下布料机的配重块后，9点30分左右，工人杜某通过布料机竖向支撑架爬上约3.7米高的布料机横管，准备将吊机的钢丝绳捆绑在布料机横管位置以便起吊，尚未完成捆绑，布料机失去平衡往外侧脚手架方向发生倾倒，布料机倒挂在外侧脚手架上，杜某则被抛出坠落到一楼地面，坠落高度75米左右，经到场的120救护车医生确认杜某死亡。建筑外墙有脚手架和防坠网，布料机倾倒时脚手架和防坠网受到破坏。现场有监理人员谭某某，管理人员梁某某，砼工班工人张某某、刘某某等人在场，并目击了事故的发生过程。
[bookmark: _Toc801202210][bookmark: _Toc459203367][bookmark: _Toc22445][bookmark: _Toc243122353][bookmark: _Toc2141130617]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9094][bookmark: _Toc7334][bookmark: _Toc306029282][bookmark: _Toc1020357215][bookmark: _Toc213316856][bookmark: _Toc1558085728]（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330798952][bookmark: _Toc691112177][bookmark: _Toc18895][bookmark: _Toc287726119][bookmark: _Toc68857753][bookmark: _Toc31858]布料机发生堵管，在拆卸掉送料管连接、配重块后，布料机失去稳定性，在工人杜某通过布料机竖向支撑架爬上布料机横管后，布料机彻底失去平衡，发生倾倒，倾倒时布料机横管上的杜某被抛落一楼地面高处坠落致死。
[bookmark: _Toc265336322]（二）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044208705][bookmark: _Toc10944][bookmark: _Toc820014420][bookmark: _Toc12537][bookmark: _Toc41046687][bookmark: _Toc31213][bookmark: _Toc29686]1.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拆卸掉送料管连接、配重块后，布料机失去稳定性）；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事故当天未对工人杜某进行班前教育。
2.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姜某某，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拆卸掉送料管连接、配重块后，布料机失去稳定性）。
3.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梁某某、广东万兴恒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谭某某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广东万兴恒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不到位。监理单位未有效对施工单位施工进行监督，对工地上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日常检查流于形式，没有正确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事故当天未督促施工单位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班前教育。
[bookmark: _Toc1090253773][bookmark: _Toc1742][bookmark: _Toc1455661840][bookmark: _Toc742065083][bookmark: _Toc911311686][bookmark: _Toc30235][bookmark: _Toc20446][bookmark: _Toc497648870][bookmark: _Toc18155]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黄圃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4·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bookmark: _Toc9287030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050][bookmark: _Toc1959854314][bookmark: _Toc22735][bookmark: _Toc102768431][bookmark: _Toc28999][bookmark: _Toc13191]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0024][bookmark: _Toc21053][bookmark: _Toc7923][bookmark: _Toc6974][bookmark: _Toc1725800191]（一）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拆卸掉送料管连接、配重块后，布料机失去稳定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黄圃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二）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姜某某，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拆卸掉送料管连接、配重块后，布料机失去稳定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黄圃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姜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三）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事故当天未对工人杜某进行班前教育等问题，河南达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梁某某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建议由黄圃镇人民政府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四）广东万兴恒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不到位。监理单位未有效对施工单位施工进行监督，对工地上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或停止使用，日常检查流于形式，没有正确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事故当天未督促施工单位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班前教育等问题，广东万兴恒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谭某某没有对工人违规操作行为进行劝导及责令工人停止违规行为，建议由黄圃镇人民政府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166562361][bookmark: _Toc19104][bookmark: _Toc1847626767][bookmark: _Toc18823][bookmark: _Toc909863247][bookmark: _Toc29944][bookmark: _Toc27638][bookmark: _Toc1763275433]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25749][bookmark: _Toc2124364424][bookmark: _Toc879079946]（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属地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一岗双责管理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加强行业安全监管，督促施工方落实隐患排查
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开展安全检查，确保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保障有力，要认真分析辖区在建项目监管薄弱环节，完善工程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和操作规程，督促施工企业做好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
（三）施工企业要落实事故隐患排查责任
施工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对事故隐患排查要求与责任，建立完善的事故隐患排查制度，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与监理人员要及时发现并排除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对新出现的事故隐患，要及时制订操作规程或调整技术交底措施，加强对新出现事故隐患造成事故的防患。



中山黄圃中山市荣德电器有限公司工地“4·2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Toc5916][bookmark: _Toc7976][bookmark: _Toc27715][bookmark: _Toc27714][bookmark: _Toc1865870744][bookmark: _Toc13587][bookmark: _Toc18110][bookmark: _Toc21305][bookmark: _Toc1550884945][bookmark: _Toc566266131][bookmark: _Toc12497][bookmark: _Toc20075][bookmark: _Toc4658]                             2025年9月5日

